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通信中心无话班

附件1

交通运输行业全国青年文明号

推荐名额分配表 

	序号
	申 报 单 位
	推 荐 名 额

	1
	北京市交通委员会
	2

	2
	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
	2

	3
	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4
	山西省交通运输厅
	2

	5
	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	2

	6
	辽宁省交通厅
	2

	7
	吉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8
	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
	2

	9
	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	2

	10
	江苏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1
	浙江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2
	安徽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3
	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4
	江西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5
	山东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6
	河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7
	湖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8
	湖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19
	广东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0
	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	2

	21
	海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2
	重庆市交通委员会
	2

	23
	四川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4
	贵州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5
	云南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6
	陕西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7
	甘肃省交通运输厅
	2

	28
	青海省交通厅
	2

	29
	宁夏回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
	2

	30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厅
	2

	31
	中国远洋运输（集团）总公司
	1

	32
	中国海运（集团）总公司
	1

	33
	邮政系统（含快递业名额8个）
	26

	34
	海事系统
	5

	35
	长航系统
	3

	36
	救捞系统
	3

	37
	船检系统
	1

	38
	部机关及在京直属单位
	2

	39
	部直属京外各单位
	1

	40
	港口团直委
	1

	共计
	
	104

	注：

1、2013年要求进行系统报备，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、招商集团有限公司、深圳海事局、珠江航务管理局、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、大连海事大学因没有符合申报条件单位，没有进行报备工作。

2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明确从国资委系统申报，不再从交通运输系统申报全国青年文明号。

3、以上单位不安排名额分配。




